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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联赛权力分配的研究
Ξ

王建国
(广东商学院 体育部 ,广州 510320)

摘 　要 :立足 CBA 发展的实际 ,论述了 CBA 联赛的权力种类与理想的分配模式。在此基础上 ,把 CBA 的权力分配划

分为三个层级 ,即 CBA 联赛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中层权力的过渡分配及俱乐部权力的混合分配。同时 ,还对 CBA

联赛权力分配形成的原因、对 CBA 联赛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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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uthority Distribute of CBA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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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 Guangdong Commercial College , Guangzhou 510320 , China)

Abstract :Basing on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CBA ,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the power variety and ideal distribute mode. Further ,the

author divide the power of CBA into three gradation ,they are planning distribute of upper power ,transition distribute of middle power

and mix distribute of club power. And meanwhile , this paper probed into the forming reason and effect on 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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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CBA 联赛起步于 1995 年 ,是继足球职业化后第

二个实施商业化、市场化及职业化的体育项目。回

首 CBA 的 15 年发展历程 ,充分验证了马克思关于

万物“螺旋式发展”的伟大规律 ,其间有发展也有盘

旋。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CBA 历经 15 年的风雨兼程

后获得了长足进步 ,目前已悄然超越中超成为了国

内发展最好、最受国人关注和喜爱的职业体育联赛。

尤其是 CBA 联赛第二代掌门人李元伟上任后 ,着手

对 CBA 进行了一系列著有成效的改革与大刀阔斧

的创新 ,如 2004 年 4 月 28 日召开赛制改革会议 ,宣

布取消升降级 ,南北分区 ,增加比赛场次 ,实现一周

三赛。再如 ,08 - 09 赛季开始不再进行统一的外援

选秀 ,放宽外援上场时间 ,迫使绝大部分球队引进优

秀外援。以前在 NBA 赛场才能看到的巨星级球员 ,

如韦尔斯、期奈德、帕克等加盟 CBA 俱乐部 ,CBA 比

赛的悬念迭起 ,广大篮球爱好者的观赏热情被骤然

激发出来。从盘旋的角度来看 ,CBA 目前面临着诸

多问题与矛盾 ,如俱乐部经营空间小 ,绝大部分俱乐

部长期处于负债运营的尴尬局面。

丛湖平先生在研究我国职业体育体制改革时曾

提出“我国职业体育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模

仿 ,制度层面的改革仍未触及”的观点[1 ] 。笔者十分

认同。回首 CBA 联赛的屡次改革与创新 ,无不围绕

赛制、代理模式等技术层面进行 ,而涉及联赛的管

理、经营及收益分配等体制问题则没有触及 ,且联赛

权力仍全部完好无损地控制在篮管中心手中 ,没有

丝毫地分割与下移。理性地看 ,CBA 联赛的权力分

配是最敏感、最深层次 ,同时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原因是涉及我国的社会体制改革 ,更为重要的是要

动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对 CBA 联赛权力的

研究日显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也

影响到 CBA 联赛的稳定。前几年 9 家俱乐部老板

密谋成立独立的职业篮球联盟及部分俱乐部质疑篮

管中心的法律地位 ,已给 CBA 敲响了警钟。尽管这

两件事件被“平息”,但却反映出蕴藏在 CBA 联赛中

以权力分配为主题的系列矛盾。

2 　职业篮球联赛权力的种类与分配

在研究 CBA 联赛权力分配之前 ,首先要理清职

业篮球联赛的种类以及符合职业篮球联赛运行实践

需求的分配方式。为此 ,笔者从经济学与法学的角

度入手 ,并结合当今最成功的职业篮球联赛 —NBA

的权力分配来加以说明。

职业篮球联赛的第一项权力是所有权 ,它是指

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NBA 联盟的所有权应从两个层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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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第一个层面 ,联盟财产的所有权。我们可以把

整个 NBA 联盟看成是一个公司 ,公司的老板是各球

队老板所构成的集合体。联盟财产是主要指联赛的

LOGO。经过近七十年的风雨磨砺 ,NBA 获得了空前

发展。目前 ,有关 NBA 比赛转播、新闻报道及球星

的表现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遍布世界的每

一个角落 ,不知不觉但又必不可少。在人们接受

NBA 的同时 ,作为整个篮球产业的标识也给 NBA 带

来了滚滚财源 ,如 NBA 的电子产品、NBA 的服装等

等。由于 NBA 联盟是所有球队老板为了提高竞争

力 ,保障 NBA 财产增值而组成的“共生”组织 ,因此 ,

联盟的财产所有权属于 30 支球队的老板 ,通过对

NBA 联盟财产经营所获得的收益分配给每支球队

的老板。第二个层面 ,球队财产所有权。NBA 球队

是依据现代公司制度建立起来的法人公司。球队老

板拥有财产的最终所有权 ,法人财产所有权属球队

所有。球队财产主要指球队的无形与有形资产两部

分 ,无形资产主要包括球队的标识、球队的声誉等 ,

有形资产则包括训练、竞赛的器材、场地等。NBA

球队通过对自己所拥有财产的经营获得的收入归属

球队老板 ,集中体现了 NBA 联盟“兼顾公平 ,提倡效

率”的原则[2 ] 。

职业篮球联赛的第二项权力是管理权。对

NBA 联盟管理权的理解也应从两个层面着手。第

一个层面 ,联盟的管理权。NBA 联盟的董事会是最

高的决策机构 ,关系到联盟发展的重大事项 ,如球队

主场搬迁、联盟扩军等事宜由全体董事会成员投票

进行。而联盟的日常管理权则由总裁掌握 ,且日常

管理工作不受球队老板干涉。从现代公司制度的角

度来看 ,NBA 董事会与总裁之间是典型的委托 —代

理关系 ,以保障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3 ] 。尤其是现

任总裁大卫·斯特恩上台后 ,着力对 NBA 联盟进行

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与推广 ,如 1984 年开始实

施的工资帽机制 ,对选秀制度的改革等。经过 20 余

年的苦心经营后 ,NBA 联盟由亏损发展到当今最为

成功的职业体育产业。第二个层面 ,球队的管理权。

NBA 球队的管理权属球队经理所有 ,与球队老板之

间也是委托 —代理关系。如火箭队的老板亚历山大

与经理人莫雷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拥有资金购买

了火箭队 ,但不具备经营与管理职业篮球队的能力 ,

而经理人莫雷拥有职业经理人的能力却没有资金购

买球队。于是采用委托 —代理的方式发挥各自特

长 ,围绕职业篮球产业分工合作 ,以保障老板资产增

长与经理人的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承认。

职业篮球联赛的第三项权力是经营权。NBA

联盟经营权的分配相比其他职业体育联赛如意甲、

德甲等有着显著特征 ,下面从三个层面加以说明。

第一个层面 ,联盟财产的经营权。联盟财产的经营

权由总裁控制 ,通过对联盟财产的经营获得收益 ,再

分配给全体球队老板 ,如对联盟标识的经营等。第

二个层面 ,授权经营权 ,是指球队老板把本属于自己

球队的经营权统一授权给总裁 ,由总裁统一经营 ,所

获得的收益再分配给球队老板 ,如全国性电视转播

权与授权产品的销售等 ,此举主要是防止球队间收

入差距过大 ,保障 NBA 联盟的稳定性。第三个层

面 ,球队经营权 ,指除授权经营权外的球队经营权 ,

包括主场广告、门票销售权及冠名权、赞助权等。再

以火箭队的主场广告权为例 ,自姚明加入火箭队后 ,

中国企业纷纷与之签约 ,欲通过火箭队赛事打开美

国市场之门 ,如匹克、统一冰红茶等。

职业篮球联赛的第四权力是监督权。为了处

理 NBA 联盟的矛盾与争议 ,NBA 联盟以下两种途径

保障监督权的实施。第一种 ,借助公权。此处的公

权主要指法院系统 ,它包括纽约州法院 (因为 NBA

联盟总部位于纽约) 、联邦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劳资

双方对 NBA 仲裁或总裁的判罚不服时 ,可以沿着州

- 联邦 - 最高法院的路径逐级提起申诉 ;第二种 ,借

助中间人。中间人是指经劳资双方商议选拔的 ,即

不是劳方 ,又不是资方的第三方。在 NBA 联盟中 ,

第三方就是仲裁。NBA 联盟的现行仲裁体制包括

两类 ,第一类为冤情仲裁 ,第二类为制度仲裁。前者

主要负责处理相对较小矛盾与纠纷 ,而后者负责处

理存在于劳资双方间的较大矛盾与纠纷。两者均有

各自的工作范围 ,相互弥补 ,共同保障 NBA 联盟沿

着更加健康的道路发展[4 ] 。

3 　CBA 联赛权力分配的现状

NBA 联盟的产生与发展源于英国的职业体育 ,

两者均采用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所不同的是 ,英

国的职业体育在注重商业化的同时也注重社交与娱

乐 ,而 NBA 则仅以商业化作为惟一目标。1995 年 ,

中国篮协以全国男篮甲级联赛赛制改革为突破口 ,

以产业化、职业化为方向 ,酝酿产生了 CBA。从 CBA

的产生与发展来看 ,它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

径 ,带有浓重的改良主义与政治色彩。也就是说

CBA 的存在与发展肩负着商业化、娱乐性及政治性

等多重义务 ,这也决定了 CBA 的权力分配显得尤为

复杂。为了深入探讨 CBA 联赛权力分配的现状 ,笔

者把 CBA 的权力分配分三个层级展开论述 ,分别

是 :第一个层级 ,CBA 联赛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笔

者把国家体育总局 →篮管中心 →联赛委员会的权力

分配称为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之所以称其为上层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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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分配是因为 CBA 联赛权力的分配由这一层级

的主体实施。之所以称其为计划分配是因为 CBA

联赛产生于双轨制的社会背景下 ,带有计划体制与

市场体制的双重特征 ,但从上层权力的分配来看是

依据计划标准来进行的。第二个层级 ,CBA 联赛中

层权力的过渡分配。笔者把地方政府 →省体育局 →

俱乐部的权力分配称为中层权力的过渡分配。之所

以称其为过渡分配是因为权力的分配既有计划特征

又有市场特征。第三层级 ,CBA 联赛俱乐部权力的

混合分配。之所以称其为混合分配是因为权力分配

以市场经济为主。为了深入探讨三个层级权力分配

的现状 ,笔者分别展开论述。

3. 1 　CBA 联赛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 (见图 1)

图 1 　CBA 联赛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

　　首先 ,从 CBA 联赛的所有权来看 ,CBA 是由原

国家体育总局篮球处依据行政力量 ,动用国家资源 ,

落实《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决定》的相关精神 ,借鉴

足球职业化而推行产生的。因此 ,CBA 联赛的所有

权归国家所有 ,但由随后成立的中国篮球运动管理

中心代为行使。CBA 联赛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受

到《体育法》的保护 ,如《体育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在

中国境内举办的重大体育竞赛 ,其名称、徽记、旗帜

及吉祥物等标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护。也就

是说 ,CBA 联赛的国家所有权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加

以妨碍或者侵害 ,而且实行一物一权 ,不能形成双重

所有权 ,这也是所有权排他性的体现。

其次 ,从 CBA 联赛的管理权来看 ,按照国际惯

例 ,某项目职业体育联赛的管理权应由该项目的协

会掌控。为了与国际接轨 ,《体育法》第四十条规定 ,

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

工作 ,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尽

管有上述规定 ,但现实中 ,中国篮球协会与篮球运动

管理中心是典型的“两块牌子 ,一班人马”。以第 8

届中国篮球协会领导构成为例 ,名誉主席是王光英

(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名誉

顾问是张发强 (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主席是于

再清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第一副主席是李元伟

(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也就是说

篮协与篮管中心的负责人是同一批人 ,且均受国家

体育总局的统一领导。真正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人员

很难涉足中国篮球的最高领导机构 ,更加不可能获

得管理权。

再次 ,从 CBA 联赛的经营权来看 ,《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委员会章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篮

管中心下设的联赛办公室负责 CBA 联赛市场开发

工作 ,包括联赛广告、电视、标志产品、无线增值业

务、网络、新的商业平台建立等商务资源的开发。从

2006 赛季开始 ,篮管中心与瑞士盈方体育传播集团

签约成立合作公司。篮管中心连续 7 年每年从盈方

得到 650 万美元的运行保证金 ,7 年的累计金额近 4

亿人民币。盈方拥有今后 7 个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联

赛以及各俱乐部除地方冠名权和门票收入外所有商

业开发权益 ,并有 5 年的优先续约权。在合作公司

中 ,中国篮协控股 51 % ,日常经营由持股 49 %的盈

方亚洲公司负责。盈方从联赛获取经营收益的

85 %归篮管中心所有 ,其余 15 %由盈方保留。从经

济学的角度来看 ,篮管中心不但掌握联盟层面的经

营权 ,而且还剥夺了本属俱乐部所有的经营权。为

了减少风险 ,篮管中心以租赁的形式来经营 CBA 联

赛 ,从中获得的收益由篮管中心控制 ,具体的分配形

式与数额完全由其决定。

最后 ,从 CBA 联赛的监督权来看 ,健康的 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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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赛应具备完备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环境。从内部监

督来看 ,篮管中心既是 CBA 联赛规定、条例等制度

的制定者 ,又是执行者 ,同时还是裁决者。也就是

说 ,篮管中心在 CBA 联赛内部具备监督他人的权

力 ,却没有人监督篮管中心。再从 CBA 联赛外部的

监督环境来看 ,公检法、工商、税务等部门应发挥对

联赛的监督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CBA 联赛具备

较深的政府背景 ,导致外部监督没有对不良现象进

行及时评判与处罚。

3. 2 　CBA 联赛中层权力的过渡分配 (见图 2)

从中层权力的市场分配来看 ,为了吸纳社会资

金 ,当地政府多采用贷款减息、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激

发企业或个人投资职业篮球俱乐部的积极性。也就

是说 ,当地政府不直接干预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与投

资行为 ,仅站在宏观层面以政策进行引导。从中层

权力的计划分配来看 ,省市体育局以运动员、教练员

及场地为资本入股 ,但入股时没有进行资产评估。

尽管运动员与教练员参加 CBA 联赛 ,但人事关系与

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当地体育局 ,体育局仍可以按照

自己的意愿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实施直接管理。这种

合作成立的俱乐部与按公司法要求建立起来的企业

有着重大差别 ,主要因为 :由于合办人员的素质不

同 ,经历和知识结构不同 ,所代表的利益也不相同 ,

因而在合作过程中 ,出现了先天不足和后天不调。

在明确体育局与企业的责、权、利 ,协调二者的关系

等问题上的处理不当都会扩大和加深彼此之间的矛

盾[5 ] 。现实中 ,CBA 俱乐部无法真正实现独立法人

的理想 ,经常受到多方面干涉 ,导致管理体制不畅

通 ,出现“为利益争着管 ,为责任赶快逃”的事实。

图 2 　CBA 联赛中层权力的过渡分配

3. 3 　CBA 联赛俱乐部层权力的混合分配 (见图 3)

图 3 　CBA 联赛俱乐部层权力的混合分配

目前 ,CBA 俱乐部的权力比较混乱。原因主要有

两个方面 ,一是因为经过上层与中层权力分配后 ,俱乐

部能够分配的权力十分有限 ,二是因为俱乐部管理层

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从 CBA 俱乐部的董事会构成来

看 ,一般来说有三类人参加俱乐部的管理 ,第一类是投

资企业的老总 ,第二类是当地政府的官员 ,第三类是体

育局的领导。三类人分别来自不同部门 ,肩负着不同

的任务 ,且利益追求也不尽相同 ,导致了俱乐部的董事

会难以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 ,第一 ,俱乐部董事会要

么意见难以统一 ,要么只需执行大股东的意志 ,工作目

标漂浮。第二 ,董事会经常关注俱乐部的日常运营甚

至球队的教学、训练和比赛等细节问题 ,由决策机构变

成了执行机构。再从俱乐部内部监督来看 ,监事会是

公司“三会”之一 ,公司法规定公司必须配备监事会 ,以

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 ,维护公司的利益。但 CBA 的绝

大多数俱乐部没有成立监事会 ,造成俱乐部内部监督

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 ,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俱乐部

的违规行为。 (下转第 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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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其他社区体育的发展。

(2)加大宣传 ,提高群众的健身意识。利用各种

群众性体育活动或户外广告牌 ,对居民进行体育与

健康知识宣传 ;也可以电视节目或报纸杂志等新闻

媒体制作或开设体育与健康知识讲座 ,或科学的体

育锻炼方法讲座 ,提高居民体育健身意识。

(3)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对锻炼

群体进行技术指导、健身指导 ,从而引导人们进行科

学的健身。

(4)加强健身器材的管理和维护 ,完善组织管理

制度 ,优化体育人才资源 ,并将体育设施的建设纳入

城市基础建设发展规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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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1) CBA 联赛的权力包括所有权、管理权、经营

权及监督权。CBA 联赛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目前

由篮管中心代为行使。管理权名义上由中国篮协掌

握 ,但鉴于篮管中心与篮协“两块牌了 ,一套人马”的

实际 ,管理权也由篮管中心控制。CBA 的经营权由

篮管中心下属的联赛委员会办公室运营 ,目前以租

赁的形式交与瑞士盈方集团开发。由于 CBA 运行

在双轨制的社会背景下 ,篮管中心集 CBA 制度制定

者、执行者及监督者于一身 ,无论从 CBA 的内、外运

行环境来看 ,均没有达到对 CBA 联赛相关主体实施

监督的目的。

(2) CBA 联赛的权力分配包括三个层级 ,分别

是 :第一个层级 ,CBA 联赛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笔

者把国家体育总局 →篮管中心 →联赛委员会的权力

分配称为上层权力的计划分配。第二个层级 ,CBA

联赛中层权力的过渡分配。笔者把地方政府 →省体

育局 →俱乐部的权力分配称为中层权力的过渡分

配。第三层级 ,CBA 联赛俱乐部权力的混合分配。

俱乐部内部的权力分配称为混合分配。

(3)从 CBA 俱乐部内部来看 ,尽管董事会应具

备决策权。但由于董事会由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

及体育局领导等人组成 ,导致俱乐部肩负着各方利

益追求 ,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展自主管理与经营 ,

引发了俱乐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畸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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